
花蓮縣警察局各類申請案件一次告知單 
敬致  ○○○君： 

一、 臺端之申請案件經查尚需補正，請於接到本一次告知單次日起   日內

（ 年 月 日）完成補正作業，所有證件或書表送達承辦單位，始辦理

本申請案件。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完全，即依規定予以退回。 

二、 本一次告知單為補正通知，若不需補正或取消申請，請聯絡承辦單位。 

花蓮縣警察局 

  年  月  日 

申

請

案

件

項

目 

 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 

 臨時道路使用 

 失竊證明 

 警械執照 

 警械製造、售賣許可 

 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 

 閱覽檔案卷宗 

 集會遊行許可 

 入山許可 

 調閱監視錄影資料 

應

補

齊

證

件

或

書

表 

 申請書 

 國民身分證正本、影本 

 戶口名簿正本、影本 

 戶籍謄本正本、影本 

 委託書、授權書 

 護照 

 最近 1年  吋彩色照片  張 

 申請人印章 

 講習合格證明書 

 職業駕駛執照正本、影本 

 行車執照或車輛來源證明文件 

 其他： 

說

明 

一、 如有申辦問題，歡迎來電諮詢。 

二、 各類申請案件作業規定及辦理流

程 ， 可 至 本 局 網 站 瀏 覽

http://www.hlpb.gov.tw/。 

 

 

 

承

辦

單

位 

承辦單位： 

承辦人員： 

聯絡電話： 

傳真電話： 

 

http://www.hlpb.gov.tw/


花蓮縣警察局各類申請案件一次告知單（填寫說明） 
敬致  ○○○君： 

三、 臺端之申請案件經查尚需補正，請於接到本一次告知單次日起   日內

（ 年 月 日）完成補正作業，所有證件或書表送達承辦單位，始辦理

本申請案件。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完全，即依規定予以退回。 

四、 本一次告知單為補正通知，若不需補正或取消申請，請聯絡承辦單位。 

花蓮縣警察局 

  年  月  日 

申

請

案

件

項

目 

 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 

 臨時道路使用 

 失竊證明 

 警械執照 

 警械製造、售賣許可 

 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 

 閱覽卷宗 

 集會遊行許可 

 入山許可 

 調閱監視錄影資料 

應

補

齊

證

件

或

書

表 

 申請書 

 國民身分證正本、影本 

 戶口名簿正本、影本 

 戶籍謄本正本、影本 

 委託書、授權書 

 護照 

 最近 1年  吋彩色照片  張 

 申請人印章 

 講習合格證明書 

 職業駕駛執照正本、影本 

 行車執照或車輛來源證明文件 

 其他： 

說

明 

三、 如有申辦問題，歡迎來電諮詢。 

四、 各類申請案件作業規定及辦理流

程 ， 可 至 本 局 網 站 瀏 覽

http://www.hlpb.gov.tw/。 

 

 

 

承

辦

單

位 

承辦單位： 

承辦人員： 

聯絡電話： 

傳真電話： 

 

 

此處填申請人姓名 請填補件期限 

請填開立告知單日期 請勾選申請人申請案件項目 

請勾選應補齊證件或書表 

如須補繳文件

正本，請將影

本劃線刪除 

請填照片尺

寸及張數 

如有未列勾選項目之表

件，請於其他項目註明。 

請填受理案件承

辦單位名稱、承辦

人 員 及 聯 絡 電

話。若平時受理件

數較多，可先行填

列後再列印使用。 

請蓋承辦單位章戳 

http://www.hlpb.gov.tw/


花蓮縣警察局各類申請案件一次告知單（填寫範例） 
敬致  王大明君： 

五、 臺端之申請案件經查尚需補正，請於接到本一次告知單次日起   日內

（ 年 月 日）完成補正作業，所有證件或書表送達承辦單位，始辦理

本申請案件。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完全，即依規定予以退回。 

六、 本一次告知單為補正通知，若不需補正或取消申請，請聯絡承辦單位。 

花蓮縣警察局 

103年 5月 22日 

申

請

案

件

項

目 

 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 

 臨時道路使用 

 失竊證明 

 警械執照 

 警械製造、售賣許可 

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 

 閱覽卷宗 

 集會遊行許可 

 入山許可 

 調閱監視錄影資料 

應

補

齊

證

件

或

書

表 

 申請書 

 國民身分證正本、影本 

 戶口名簿正本、影本 

戶籍謄本正本、影本 

 委託書、授權書 

 護照 

最近 1年 2吋彩色照片 1張 

 申請人印章 

 講習合格證明書 

 職業駕駛執照正本、影本 

 行車執照或車輛來源證明文件 

其他：申請費用計新臺幣 100元 

說

明 

五、 如有申辦問題，歡迎來電諮詢。 

六、 各類申請案件作業規定及辦理流

程 ， 可 至 本 局 網 站 瀏 覽

http://www.hlpb.gov.tw/。 

 

 

 

承

辦

單

位 

承辦單位：外事科 

承辦人員：張小虎 

聯絡電話：03-8228870 

傳真電話：03-8228870 

 

 

花蓮縣警察局 

外事科 

http://www.hlpb.gov.tw/

